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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交通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工程技术交通运输专业

职称申报条件》的通知
渝人社发〔2022〕73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交通局，两江新区组织人事部、

城市管理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党群工作部、城市管理局，

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交通局，市级部门人事（干部）处，各

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人事处，大型企事业单位人事（人力资源）部

门：

现将《重庆市工程技术交通运输专业职称申报条件》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 庆 市 交 通 局

2022年 12月 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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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工程技术交通运输专业
职称申报条件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职称改革，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

和选拔我市交通运输专业技术人才，培养造就一批思想过硬、作

风优良、学术精湛、技艺高超、充满活力、业绩突出的高素质专

业化人才队伍，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

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

16号）、《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重庆市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按照我市

交通强市建设任务要求，结合我市交通运输人才需求和职业属性，

制定本条件。

第二条 工程技术高级职称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初级职称

分设员级和助理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

名称依次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正高级

工程师。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三条 本条件适用于全市各类企事业单位中从事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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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工作的专业人才。

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离退休人员不适用本条件。

第三章 基本条件

第四条 申报交通运输专业职称，需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法律法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作风端正，认真履

行岗位职责。

（三）符合国家和重庆市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及职称外

语、计算机应用能力方面的有关规定。

第五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

（一）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记过以上处分，在受处分期间

的。

（二）专业技术人才受到政务（党纪）处分，在处分影响期

内的。

（三）其他规定不得晋升职称（职务、职级）期间的。

第四章 技术员申报条件

第六条 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或具备大学专科、

中等职业学校学历，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满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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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熟悉本专业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具有完成一般性

工程、研发或技术服务辅助工作的实际能力。

第五章 助理工程师申报条件

第八条 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具备大学本科学

历或学士学位，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满 1年；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

取得技术员职称后，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满 2年；或具备中等职业

学校学历，取得技术员职称后，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满 4年。

第九条 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具有独立完成一

般性工程、研发或技术服务辅助工作的实际能力，具有指导技术

员工作的能力。

第六章 工程师申报条件

第十条 具备博士学位；或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

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满 2年；或具备大学

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工程技术工

作满 4年；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

工程技术工作满 4 年。

第十一条 申报工程师须满足以下能力业绩条件：

（一）专业能力

1．掌握并能够灵活运用本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知识，熟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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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技术体系和平台架构，以及本专业技术标准和规程

等，具有一定的技术管理能力。

2．具有独立承担较复杂交通运输领域工程、研发、技术服务

或运行保障等的实际能力，能够制定相应工作方案，或撰写为解

决较复杂技术问题的研究成果或技术报告。

3．具有指导助理工程师工作的能力。

（二）业绩条件

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以来，业绩、成果要求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1．生产、技术管理领域：有从事生产、技术管理工作的实践

经验，负责推广应用的新技术经认定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或研究开发新工艺、新结构、新技术、新产品一项以

上，并经地（市）级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认定。

2．研究、规划、设计领域：解决设计、生产中疑难技术问题，

并经地（市）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取得较好效果；或在

研究、设计、实施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或取得良好的社会、经

济效益，并经地（市）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

（三）破格条件

对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职称年限要求，但确有真才实学、

成绩显著、贡献突出，取得助理工程师后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

破格申报评审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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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技术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获省（部）级技术奖。

2．作为技术人员，参与完成大型交通运输项目 1 项。

3．取得授权发明专利 1项，或软件著作权 1项，或实用新型

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2项。

4．参与编制已颁布实施的交通运输领域技术标准、规范、规

程、工法等 1项。

5．参与完成省（部）级或省（部）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科研

项目 1 项。

6．参与编写或修订公开出版发行的交通运输领域学术、技术

著作、译著、培训教材或技术手册 1部。

第七章 高级工程师申报条件

第十二条 具备博士学位，取得工程师职称后，从事工程技

术工作满 2 年；或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大学本科

学历，或学士学位，取得工程师职称后，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满 5

年。

第十三条 申报高级工程师须满足以下能力业绩条件：

（一）专业能力

1．系统掌握交通运输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能熟练应

用交通运输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等。

2．了解交通运输专业国内外最新技术现状、科技信息和发展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

- 7 -

趋势，具有跟踪交通运输领域专业发展前沿水平的能力。

3．具有科学运用本专业理论和技术知识，解决交通运输领域

专业技术工作中关键性技术问题和准确地指导解决实际工作中复

杂、疑难问题的能力与经历。

4．能主持本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设计与开发、技术应用、

生产管理、运行保障等方面的实际工作，能够解决复杂的技术问

题。

5．具有指导工程师工作的能力。

（二）业绩条件

取得工程师职称以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技术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获得省（部）级自然科学、

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

2．作为技术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获省（部）级技术奖。

3．主持完成 1 项大型、或 2 项中型、或 3 项小型、或 1 项

中型和 2 项小型的交通运输领域项目的科学研究、规划、设计、

开发、技术应用、生产管理、运行保障等工作。

4．参与完成难度较高、较复杂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项目 1项以上，并经省（部）级交通运输行业

主管部门认定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 项（个人排名前 3），或软件著作权

2项，或实用新型专利、外观发明专利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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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与编制已颁布实施的交通运输领域行业、地方技术标准、

规范、规程、工法等 2项（个人排名前 9），或参与编制由省（部）

级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实施的技术指南、企业技术标准 3

项（个人排名前 9）。

7．参与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 2项，或省（部）级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科研项目 2项。

8．公开出版学术、技术著作、译著、培训教材或技术手册，

本人撰写 2万字以上；或作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含通讯作者），

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篇；或在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发

表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2篇；或在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发表有

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1篇，并在省（部）级以上学术会议上交流

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 2篇；或在业内认可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交

流学术论文 2篇。

9．为解决复杂技术问题撰写有较高水平的技术报告或重大项

目的立项研究（论证、工可等）报告 2 篇以上（个人排名前 2）。

10．具有丰富的科学研究、规划、设计、开发、技术应用、

生产管理、运行保障等实践经验，经省（部）级交通运输行业主

管部门认定，具有实用价值或显著经济社会效益。

（三）破格条件

对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职称年限要求，但确有真才实学、

成绩显著、贡献突出，取得工程师职称 2年及以上者（具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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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者可不受此年限限制），且取得工程师职称以来具备下列条

件之一，并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工程师推荐，可破格

申报高级工程师：

1．获得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

2．获得省（部）级以上技术奖。

3．主持完成 2 项大型、或 3 项中型、或 1 项大型和 2 项中

型交通运输领域项目的科学研究、规划、设计、开发、技术应用、

生产管理、运行保障等方面的工作。

4．主持完成难度较高、较复杂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项目 1项，并经省（部）级交通运输行业主管

部门认定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以上，或授权发明专利 2 项（个人排

名前 3）。

6．参与编制已出版发行的国际、国家标准 1项；或交通运输

领域行业标准 1 项（个人排名前 7）；或交通运输领域地方技术

标准、规范、规程、工法等 1 项（个人排名前 5）；或主持编制

已备案实施的技术指南、企业技术标准 3项。

第八章 正高级工程师申报条件

第十四条 一般应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

位，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满 5年。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

- 10 -

第十五条 申报正高级工程师须满足以下能力业绩条件：

（一）专业能力

1．具有扎实的交通运输领域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

识，能创造性开展工程技术工作，在工程技术应用上有较高造诣，

熟练掌握相关专业技术知识和现代管理科学。

2．熟练掌握交通运输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能熟练应

用交通运输领域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工法等。

3．把握交通运输领域国内外最新技术现状、最新科技信息和

发展趋势，具有引领本行业、本专业科技发展前沿水平的能力。

4．具有独立承担本专业重大项目的科学研究、设计与开发、

技术应用、生产管理、运行保障等工作，能解决工作中重大技术

问题和指导解决实际工作中复杂、疑难问题。

5．取得较大价值的科技成果或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或引进、

消化、吸收新技术中取得良好效果。

6．具有指导高级工程师或研究生工作的能力。

（二）业绩条件

取得高级工程师以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以上 1项。

2．获得省（部）级以上技术奖。

3．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或省（部）级及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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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科研项目 3项。

4．主持完成 2 项大型、或 3 项中型、或 1 项大型和 2 项中

型交通运输领域项目的科学研究、规划、设计、开发、技术应用、

生产管理、运行保障等方面的工作。

5．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或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其中至少 1

项已转化实施，并经省（部）级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取得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参与编制已出版发行的国际标准 1项；或参与编制已发布

的交通运输领域国家标准；或参与编制已发布的交通运输领域行

业标准（个人排名前 7）；或参与编制已颁布实施的交通运输领

域地方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工法等 1 项（个人排名前 5）；

或主持编制已备案实施的技术指南、企业技术标准 3项。

7．公开出版学术、技术著作、译著、培训教材或技术手册（独

著 10万字，合著 20万字，本人撰写不少于 10万字）；或作为第

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含通讯作者），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 3篇；或在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上发表本专业有较高水平的

学术论文 5 篇；或在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发表本专业有较高水平

的学术论文 3篇，并在省（部）级以上学术会议上交流有较高学

术价值的论文 5篇；或在业内认可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本专业

学术论文 5篇。

8．为解决复杂技术问题撰写有较高水平的技术分析报告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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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的立项研究（论证、工可等）报告 5篇（个人排名前 2）。

9．主持完成难度较高、较复杂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项目 2项，并经省（部）级交通运输行业主管

部门认定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破格条件

对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职称年限，但确有真才实学、成绩

显著、贡献突出，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 2 年及以上者，且取得高

级工程师职称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并由 2 名本专业或相近专

业正高级工程师推荐，可破格申报正高级工程师：

1．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

2．获得省（部）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或二等奖 1项（个人排名前 3）。

3．获得省（部）级以上技术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 3），或

二等奖 2项（个人排名前 3）。

4．主持完成难度较高、较复杂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项目 3项，并经省（部）级交通运输行业主管

部门认定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参与编制已出版发行的国际、国家标准 2项。

第九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有关条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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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条件中，凡冠以“以上”者，均含本级。

（二）本条件中所获奖励、表彰均以个人获奖证书或相关文

件为准。

（三）本条件中的业绩成果、学术成果须为任现有职称后取

得。

（四）本条件中所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参照《重庆市

交通科技项目管理办法》和《重庆市交通局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实

施细则》中对项目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

（五）本条件中“技术奖”指由省（部）级以上行业主管部

门或行业主管部门设立或认可的行业协会、学会技术类奖项。

（六）本条件中所有业绩成果均指与申报专业相近相关的业

绩成果。

（七）本条件中，EI、SCI等检索平台收录的论文可折抵 2

篇核心期刊论文。

（八）本条件中所称“论文”，若非特别注明，均指独立或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公开发表在具有国内统一刊号 CN学术期

刊或国际标准刊号 ISSN（包括高校公开发行的学报，出版社公开

出版的论文集等）上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九）本条件中所称“核心期刊”是指北京大学图书馆“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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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CSCD）、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收录的

学术期刊。以论文发表时间的版本为准。

（十）本条件中所称的著作、教材是指本专业，且具有国际

标准书号 ISBN并公开出版的著作、教材。

（十一）本条件中所称的字数，除注明的外，均指个人独立

完成的字数。

第十七条 获得工程类研究生专业学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可

提前 1 年参加相应专业职称评审。

第十八条 技工院校毕业生、技能人才根据《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印发<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

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

74号）、《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在工程技术

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

（试行）>的通知》（渝人社发〔2020〕32号）有关规定申报。

第十九条 交通运输专业分类目录（2022版）（见附件 1）。

第二十条 交通运输项目划分标准：

（一）公路工程项目规模划分标准（2022版）（见附件 2）。

（二）水运工程项目规模划分标准（2022版）（见附件 3）。

（三）铁道工程项目规模划分标准（2022版）（见附件 4）。

（四）民航工程项目规模划分标准（2022版）（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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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运输项目规模划分标准（2022版）（见附件 6－8）。

交通运输项目划分标准根据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实际进行动态

调整。

第二十一条 本条件由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

市交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条件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附件：1．交通运输专业分类目录

2．公路工程项目规模划分标准

3．水运工程项目规模划分标准

4．铁道工程项目规模划分标准

5．民航工程项目规模划分标准

6．公路运输项目规模划分标准

7．水路运输项目规模划分标准

8．轨道交通项目规模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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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交通运输专业分类目录（2022版）
类别 专业 明细

交通基础
设施

道路、桥梁、
隧道工程

道路、桥梁、隧道工程中的规划、勘察、设计、审核、标准
和定额及规范编制、科研与技术开发、试验检测；道路、桥
梁、隧道工程中的施工、监理、养护、交通环境工程、质量
监督、工程管理

港口、航道工程
港口航道工程中的规划、勘察、设计、标准和定额及规范编
制、科研与技术开发、施工、监理、维护、质量监督、工程
管理、试验检测

铁路工程
铁路规划、设计勘察、科研与技术开发、标准和定额及规范
编制、技术咨询；铁路工程施工、监理、试验检测、质量监
督、工程管理

轨道交通工程 轨道交通土建、结构、工程管理、线路检测、维护与管理

民航机场工程
民航机场工程规划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施工建设、安全运
行、生产保障和专用设施设备管理

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机电系统工程规划、设计、建设、施工、检测、
运维、项目管理；交通信息技术、数据通信传输技术、电子
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及智能车辆技术、网络信息安全等技
术的科研、开发与应用，标准和定额及规范编制、技术咨询、
推广、车路协同的物联网技术

交通运输
管理

道路运输工程
运输运营管理、汽车运输生产组织管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管理，道路运输安全和应急管理

内河运输工程
运输工艺与组织、运输生产调度、海务管理、机务管理、港
口管理、航道管理、船闸管理、防污染管理、安全和应急管
理

铁路运输工程 铁路运营、养护与管理

轨道交通运营工程 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安全管理、运营调度

民航运输管理 民航安全及运营管理、运输调度等

智能交通运营
管理工程

智能交通系统运营过程组织实施和控制等各项管理工作

交通载运
工具及运用 道路运输工具

汽车运用与维修、科研与技术开发、车辆技术改造、车辆检
验检测、筑养路机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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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运用工程
船舶工程、轮机工程、船舶电气工程、集装箱购造、船舶及
船用产品检验、船舶节能、设备维修与技术改造、质量检测、
船岸通讯导航工程、科研与技术开发

铁路车辆机电 铁路车辆与机电设备研发设计、生产组装、质量检测

轨道交通机电
轨道交通车辆、通信、信号、供电、AFC、FAS、BAS（暖
通、照明、电梯、消防）、ACS

智能载运工具 智能交通工具研发设计、生产组装、检测、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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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路工程项目规模划分标准（2022版）
大型工程标准 中型工程标准 小型工程标准

⑴公路路基工程：一级以上公路 10Km
以上的路基工程。

⑴公路路基工程：一级以上公路路基

5Km或二级以上公路路基 10Km。
其他为小型

⑵公路路面工程：高等级路面 20万平

方米以上的路面工程。

⑵公路路面工程：二级以上公路路面

10万平米以上。
其他为小型

⑶桥梁工程：单座桥长≥500m或单跨

≥150m的特大桥桥梁工程。

⑶桥梁工程：单座桥长≥100m 或单

跨≥30m的大桥。
其他为小型

⑷隧道工程：单洞长 1000m以上的公

路隧道工程。

⑷隧道工程：单洞长 150m以上的公

路隧道工程。
其他为小型

⑸交通安全设施工程：一级以上公路，

涉及标志、标线、护栏、隔离栅、防

眩板等项目中 2 项以上，且公路里程

≥20Km 或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 万

元的工程。

⑸交通安全设施工程：一级以上公

路，涉及标志、标线、护栏、隔离栅、

防眩板等工程中 2项以上，且公路里

程≥10Km 或单项工程合同额≥400
万元的工程。

其他为小型

⑹机电系统工程：一级以上公路，涉

及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中 2 项以上

或单项系统且公路里程≥80Km 以上

的机电系统工程；单项工程额≥2000
万元的机电系统工程；≥1000m 特大

桥或独立隧道，且单项工程合同额≥

500万元的机电系统工程。

⑹机电系统工程：一级以上公路，涉

及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中单个系统

工程且公路里程≥40Km以上的机电

系统工程；单项工程额≥800万元的

机电系统工程；≥500m 特大桥且工

程额≥300万元的机电系统工程。

其他为小型

⑺单项工程合同额6000万元以上的公

路工程。

⑺单项工程合同额 2000 万元以上的

公路工程。
其他为小型

⑻养护工程：一级以上公路路基 5Km
或三级以上公路路基 10Km 或四级公

路 20Km；路面工程大修 15Km以上或

中修 30Km。

⑻养护工程：一级以上公路路基 3Km
或二级以上公路路基 5Km 或四级以

上公路路基 15Km 或其他农村 30
Km；路面工程大修 10Km或中修 20
Km。

其他为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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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水运工程项目规模划分标准（2022版）
序

号
建设项目 计量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1 港口工
程

码头

集装箱 吨级 ≥10000 <10000

散货
沿海 吨级 ≥30000 5000-30000 <5000

内河 吨级 ≥1000 500-1000 <500

多用途
件杂货

沿海 吨级 ≥10000 3000-10000 <3000

内河 吨级 ≥1000 500-1000 <500

原油 吨级 ≥30000 <30000

化学品、成品油、
气等危险品

吨级 ≥3000 <3000

防波堤、导流堤、海上人
工岛等水上建筑

最大水深（米） ≥6 <6

护岸、引堤、海墙等建筑
防护

最大水深（米） ≥5 3-5 <3

2
修造船
厂水工
工程

船坞 船舶吨位 ≥10000 3000-10000 <3000

船台、滑道 船体重量（吨） ≥5000 1000-5000 <1000

舾装码头 吨级 ≥10000 3000-10000 <3000

3 通航建
筑工程

渠化枢纽、船闸 通航吨级 ≥1000 300-1000 <300

升船机 通航吨级 ≥100 <100

4 航道
工程

沿海 通航吨级 ≥30000 <30000

内河整治 通航吨级 ≥1000 300-1000 <300

疏浚与吹填 工程量（万方） ≥200 50-200 <50

5
航电枢
纽工程 一等工程（大一型） 总库容（亿M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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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万 KW） >120

二等工程（大二型）
总库容（亿M3） ≥1

装机（万 KW） ≥30

三等工程
总库容（亿M3） 0.1-1

装机（万 KW） 5.0-30

四等工程（小一型）
总库容（亿M3） 0.01-0.1

装机（万 KW） 1.0-5

五等工程（小二型）
总库容（亿M3） <0.01

装机（万 KW） <1

6
船舶

工程
船舶工程

总吨 ≥5000 ≥3000 ≥1500

轮机总功率

（kw）
≥2400 ≥1600 ≥800

7
船舶技

术工程

驾驶类

总吨 ≥1000 ≥300<1000 <300

主推进动力装置

总功率（kw）
≥500 ≥150<500 <150

轮机类
主推进动力装置

总功率（kw）
≥500 ≥150<500 <150

8
水上交

通管制

工程

航标工程 投资（万元） ≥1000 <1000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工程
投资（万元） ≥3000 <3000

水上通信导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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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铁道工程项目规模划分标准（2022版）
序
号

建设项目
单
位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1

综
合
项
目

新建
铁路

Km

普通铁路≥
100

普通铁路
100～50（含 50）

普通铁路
50～10

普通铁
路≤10

客运专线

2 改建
铁路

Km
普通铁路≥

200 200～100
（含 100） 100～20 ≤20

客运专线

3 枢纽 个 各种枢纽 区段站

4

专
业
项
目

桥梁 座
深水独立特

大桥
500米（含）以上

100米（含）
-500米

100米
以下

5 轨
道

新
建

Km

普通铁路≥
100 普通铁路

100～50
（含 50）

普通铁路
50～10

普通铁
路≤10铁

路
客运专线

改
建

普通铁路≥
100（200） 普通铁路

200～100
（含 100）

普通铁路
100～20

普通铁
路≤20铁

路
客运专线

6 隧道 座
长度大于
5Km

大于 2Km
（3Km(含)
~5Km）

1Km(含)~3Km 1Km
以下

7 电气化 Km ≥400 5千万元（含）
以上

3千万（含）
~5千万

3千万
以下

8 通信
信号

Km ≥400 5千万元（含）
以上

3千万（含）
~5千万

3千万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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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民航工程项目规模划分标准（2022版）
序

号
建设项目

单

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机场场道工程

（含土石方及

地基处理）

元
10000万及以

上
10000万至 2000万 2000万及以下

项目

投资

金额

2
机场房屋建筑

工程（含装饰）
元 8000万及以上 8000万至 1000万 1000万及以下

3
机场给排水

工程
元 5000万及以上 5000万至 1000万 1000万及以下

4
机场助航灯光

工程
元 5000万及以上 5000万至 500万 500万及以下

5 机场电力工程 元 5000万及以上 5000万至 500万 500万及以下

6
机场通信导航

工程
元 2000万及以上 2000万至 500万 500万及以下

7 机场弱电工程 元 3000万及以上 3000万至 800万 800万及以下

8 机场暧通工程 元 5000万及以上 5000万至 1000万 1000万及以下

9
机场机电设备

工程
元 5000万及以上 5000万至 500万 500万及以下

10 机场环保工程 元 2000万及以上 2000万至 500万 500万及以下

11
机场园林绿化

工程
元 2000万及以上 2000万至 500万 500万及以下

12
机场道路桥梁

工程
元 5000万及以上 5000万至 1000万 1000万及以下

13 机场消防工程 元 2000万及以上 2000万至 500万 500万及以下

14 机场燃气工程 元 2000万及以上 2000万至 500万 500万及以下

15 机场航油工程 元 2000万及以上 2000万至 500万 500万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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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公路运输项目规模划分标准（2022版）
序号 运输组织方式 计量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多式联运

1 运输组织

客运 万人/年 ≥5 5-2 ≤2 /

普通货运 万吨/年 ≥10 10-5 ≤5 ≥2

大件货运 件/年 ≥5 5-2 ≤2 ≥1

危化品

货运
万吨/年 ≥10 10-3 ≤3 ≥1

应急抢险 吨/人次 ≥1000/100 1000/100-

500/50
≤500/50 /

特勤转运 件/年 ≥5 5-2 ≤2 /

2 运行保障

配载 辆次/年 ≥100 100-50 ≤50 /

调度 辆次/年 ≥300 300-100 ≤100 /

监控 辆次/年 ≥500 500-300 ≤300 /

3 运输规划 次/年 ≥5 5-2 ≤2 /

4 运输服务

安全指标
从业期间内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近 3年无一般安全责任事故，无

不良从业信用记录

社会与

经济效

益指标

参与 5次以上重大活动或节假日运输保障 5万人以上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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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水路运输项目规模划分标准（2022版）

注：表中大型、中型、小型数据是一年内个人实作累计量。

序号 运输组织方式
计量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1 联运

多式联运 吨 >50000 50000-10000 <10000

江海联运 吨 >100000 100000-50000 <50000

铁水联运 吨 >50000 50000-10000 <10000

公水联运
（甩挂运输）

吨 >10000 10000-5000 <5000

干支联运 吨 >50000 50000-10000 <10000

2 转运

翻坝转运
客运 人次 >5000 5000-1000 <1000

货运 吨 >50000 50000-10000 <10000

水水中转 吨 >50000 50000-10000 <10000

应急分流
客运 人次 >2000 2000-500 <500

货运 吨 >20000 20000-5000 <5000

3 配载
集并与配载 吨 >50000 50000-10000 <10000

应急抢险运输
吨/人
次

>1000/100
1000/100-
500/50

<500/50

4 特种

江海直达运输
吨

/TEU
>100000/5000

100000/5000-
50000/2000

<50000/2000

大件运输 件 >5 5-2 <2

一级危化品运输 吨 >100000 100000-30000 <30000

5 滚装
客滚船运输

人次/
辆

>5000/2000
5000/2000-
1000/500

<1000/500

载货汽车滚装船
运输

辆 >5000 5000-1000 <1000

6 管控

全程运输调度与
监控

艘次 >300 300-100 <100

分段运输调度与
监控

艘次 >100 100-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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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轨道交通项目规模划分标准（2022版）

序号 建设项目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地下

交通

车站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额

≥100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

<10000万元
\

小型工程不含车

站工程

2 隧道工程

内径（宽或高）≥5

米或单洞洞长

≥1000米，单项工

程合同额≥10000

万元

内径（宽或高）3~5

米，单项工程合同

额 5000-10000万

元

内径（宽或高）

<3米，单项工

程合同额<5000

万元

含地下过街通

道，小型工程不

含盾构施工

3

轻轨

交通

路基工程

路基工程≥2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5000万元

路基工程 1~2千

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3000~5000万元

路基工程<1千

米，

单项工程合同

额<3000万元

不含轨道铺设

4 桥涵工程

单跨跨度≥40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5000万元

单跨跨度 20~40

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3000~5000万元

单跨跨度<20

米，

单项工程合同

额<3000万元

不含轨道铺设

5 机电系统
单项工程合同额

≥20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

1000~20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

额<1000万元

6
轨道

运输

线路长度

（Km）
≥30 15～30 ≤15

全线日均

客流量

（万人次/日）

≥50 30～50 ≤30


